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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緊急送醫處理要點 
 

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4月 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學生在校期間發生緊急傷病事件時，能夠立 

       即送醫，減少傷害程度並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緊急送醫處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緊急傷病，其項目如下： 

(一)急性腹瀉、嘔吐。 

(二)急性疼痛，需要緊急處理以辨明病因。 

(三)急性出血。 

(四)急性中毒或過敏反應。 

(五)突發性體溫不穩定。 

(六)呼吸困難。 

(七)意識不清。 

(八)異物進入體內。 

(九)罹患精神疾病之人有危及他人或自己安全之虞。 

(十)重大意外導致之急性傷害。 

(十一)生命徵象不穩定或心跳停止。 

(十二)應立即處理之法定傳染病。 

(十三)其他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狀，如未即時給予救護處理，將導致個人健康、  

      身體功能嚴重傷害或身體器官機能嚴重異常之傷病。 

本要點所稱處理，指本校提供學生及教職員工在學校內發生緊急傷病之急救及照護。 

第三條 凡發現校園內有緊急傷病患者，務必掌握救護時效，立即通知衛生保健組、軍訓室(校

安中心)。本校護理人員協助護送傷病者至衛生保健組健康中心；如患者不宜或不易 

移動時，則立即通知護理人員前往救護。 

 (一)上班時間:通報衛生保健組。  

 (二)非上班時間:通報軍訓室(校安中心)。 

第四條 上述學生傷病經本校護理人員初步評估為緊急傷病無法處理時，則為送醫對象，應 

       立即通知 119緊急救護送醫，同時通報警衛室（中控室）開啟距離病患所在位置最 

       近之校門並暢通路道，以利救護車掌握時效順利進出完成救護送醫，並通報軍訓室 

       啟動校安通報系統。 

第五條 送診醫院以距離本校較近醫院為主，如中港澄清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等，或依家長 

       指定之地區合格醫療院所送醫。 

第六條 緊急傷病護送人員： 

      （一）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級導師、任課教師等陪同隨 救護車送醫。 

      （二）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員）或宿舍輔導員隨車送醫。  

      （三）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導員護送，本校教職員工如發現，而不及通知 

      值勤教官時，可親自護送。 

(四)上列護送人員，除迅速送患者就醫外，應將患者班級姓名通知導師、系所主任 

      並由校安系統通報長官，轉知家長或監護人前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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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非緊急傷病護送人員：  

       (一)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同學、家長等陪同隨 

    車送醫。 

(二)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員)或宿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隨車送醫。 

(三)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護送，本校教職員工如發現， 

    而不及通知值勤教官時，可親自護送。  

(四)上列護送人員，除迅速送患者就醫外，應將患者班級姓名通知導師、系所主任 

    並由校安系統通報長官，轉知家長或監護人前往醫院。  

第八條 運送車輛：  

       (一)輕微疾病或外傷之交通工具：1.計程車（費用學生自行負擔）。 2.教職員工生 

           車輛。 

       (二)嚴重疾病或事故傷害送醫之交通工具：119 救護車。  

第九條 醫療費用：  

       學生自行負擔，若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且符合意外傷害及住院治療者，事後可依繳費 

       收據、醫師診斷書正本（副本）向本校學務單位申請辦理學保理賠。  

 救護經費由本校相關單位編列年度預算，支應急救研習、急救衛材、設備及陪同護送   

 就醫(如:車資)等緊急救護費用。 

第十條 身心復健之協助事項及負責單位如下： 

  （一）健康中心負責緊急傷病學生身體復健之後續追蹤及衛教指導。 

  （二）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負責緊急傷病教職員工身體復健之後續追蹤及衛教指導。 

  （三）諮商輔導中心負責目擊緊急傷病事件學生之情緒安撫或心理輔導。 

  （四）導師負責協助緊急傷病與目擊學生之情緒安撫並追蹤關懷學生狀況，必要時將  

學生轉介至相關輔導單位提供課業輔導、心理諮商等資源。 

第十一條 緊急傷病事件之對外說明及溝通機制，統一由本校公關處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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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緊急送醫處理流程圖 

 

 

 

 

  

護理人員評估是否

為需緊急送醫個案 

是 

否 

1.通知 119緊急救護送醫 

2.通知軍訓室啟動通報系統： 

2-1 通知警衛室。 

2-2 通知班級導師、系主任、家長、  

    監護人。 

3.護理人員持續予以適當救護處理 

  至救護車到達。 

4.相關人員陪同隨車送醫： 

4-1 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 

    班級導師、任課教師。 

4-2 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 

    員)或宿舍輔導員。 

4-3 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 

    導員或發現之教職員工。 

校安系統通報相關單位主管 

紀錄、追蹤 

結案 

 

1.通知軍訓室教官(校安中心) 

2.通知班級導師、系主任、家長、 

  監護人。 

3.相關人員陪同隨車送醫： 

3-1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 

    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同學、家    

    長等陪同。 

3-2 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 

    員)或宿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 

    隨車送醫。 

3-3 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    

    導員或同學、家長護送。 

發現緊急傷病患者 

是否需要護理人員 

至現場處理 
協助護送傷者至衛生保健組 

上班時間:衛生保健組(分機:1313) 

非上班時間:軍訓室(校安專線:04-27070785) 

是 

否 

立即通報 


